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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錄 38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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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 

立 法 會 政 府 帳 目 委 員 會 就 審 計 署 署 長 第 六 十 七 號 報 告 書  

第 8章 鄉 郊 地 區 的 排 污 系 統 的 提 問  

 

食 物 及 衞 生 局 及 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 的 共 同 回 應  

 

1. 未 有 就 清 除 化 糞 池 沉 積 物 和 處 置 排 泄 物 發 出 牌 照  
 
(a) 根 據 第 2.45至 2.47段 ，《 廢 物 處 置 條 例 》 (第 354章 )中 指 出 ，

環 保 署 及 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 (食 環 署 )會 提 供 清 除 化 糞 池 沉 積

物 及 處 置 化 糞 池 內 排 泄 物 的 服 務 ， 該 兩 個 部 門 亦 會 發 出 牌

照 ， 准 許 任 何 人 提 供 上 述 服 務 ； 任 何 人 若 未 獲 發 牌 而 向 他

人 提 供 上 述 服 務，即 屬 違 法。然 而，審 計 署 發 現，截 至 2016
年 4月，共 有 78家 清 除 化 糞 池 沉 積 物 的 私 人 營 辦 商 提 供 相 關

服 務 ， 但 該 等 營 辦 商 至 2016年 10月 仍 未 獲 環 保 署 或 食 環 署

按 此 條 例 發 出 牌 照 。 署 方 可 否 告 知 ， 該 78家 私 人 營 辦 商 不

獲 發 牌 的 原 因 ， 以 及 他 們 是 否 需 要 獲 發 牌 照 方 可 經 營 有 關

業 務 ？ 曾 向 署 方 提 出 上 述 牌 照 申 請 的 總 數 目 為 何 ？ 現 時 持

有 牌 照 的 私 人 營 辦 商 數 目 為 何 ？ 如 有 營 辦 商 在 不 獲 發 牌 的

情 況 下 經 營 上 述 業 務 ， 政 府 當 局 會 採 取 何 等 行 動 及 措 施 以

打 擊 和 改 善 有 關 情 況 ？  
 

(b) 根 據 第 2.46段，食 環 署 自 2000年 起 便 透 過 其 網 站 來 宣 傳 可 提

供 清 除 化 糞 池 沉 積 物 的 服 務 ， 但 該 署 在 2000年 至 2002年 間

只 應 公 眾 要 求 提 供 了 34次 服 務 ， 在 2003年 1月 至 2016年 8月

期 間 亦 只 接 獲 了 2宗 服 務 要 求，最 終 更 因 地 點 缺 乏 泊 車 位 及

工 作 空 間 不 足 等 原 因 而 未 有 提 供 服 務 。 署 方 未 有 為 過 去 13
年 公 眾 沒 有 要 求 提 供 有 關 服 務 而 進 行 檢 視 ， 原 因 為 何 ？ 能

否 告 知 於 2000年 至 2016年 間 ， 公 眾 對 上 述 服 務 要 求 大 幅 減

少 的 原 因 是 否 與 宣 傳 不 足 或 市 場 需 求 轉 變 有 關 ； 如 是 ， 署

方 會 否 儘 快 進 行 檢 討 ； 如 否 ， 原 因 為 何 ？ 長 遠 而 言 ， 署 方

會 否 按 現 時 公 眾 所 需 ， 重 新 編 制 有 關 服 務 內 容 及 職 員 數

目 ， 以 達 最 佳 資 源 分 配 ； 如 會 ， 詳 情 為 何 ； 如 否 ， 原 因 為

何 ？  
 

答 覆 ：  
 
《 廢 物 處 置 條 例 》(第 354章 )第 9條 授 權「 廢 物 收 集 當 局 」提

供 包 括 清 理 化 糞 池 沉 積 物 的 收 集 服 務 。 根 據 該 條 例 第 10
條 ，「 廢 物 收 集 當 局 」 可 發 出 牌 照 准 許 任 何 人 提 供 第 9條 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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述 包 括 清 理 化 糞 池 沉 積 物 的 收 集 服 務。「 廢 物 收 集 當 局 」包

括 食 物 環 境 衞 生 署 (食 環 署 )及 環 境 保 護 署 (環 保 署 )。  
 
過 去 由 於 私 人 市 場 提 供 的 機 械 收 集 服 務 有 限 ， 食 環 署 除 為

政 府 處 所 提 供 清 理 化 糞 池 沉 積 物 的 收 集 服 務 外 ， 亦 利 用 剩

餘 資 源 ， 在 收 費 的 原 則 下 為 少 部 分 私 人 處 所 提 供 服 務 。 隨

着 私 人 市 場 提 供 的 服 務 日 增 ， 現 時 對 食 環 署 清 理 化 糞 池 沉

積 物 服 務 的 需 求 已 見 下 降 。 另 一 方 面 ， 過 去 20年 ， 鄉 郊 地

區 的 600多 個 旱 廁 已 逐 步 改 為 沖 水 式 廁 所 供 公 眾 使 用，對 清

理 化 糞 池 沉 積 物 服 務 的 需 求 亦 大 幅 減 少 ， 而 食 環 署 的 清 糞

車 隊 亦 已 縮 減 規 模。餘 下 的 車 隊 現 時 主 要 為 政 府 處 所 (包 括

餘 下 的 50個 旱 廁 和 一 些 沒 有 污 水 處 理 設 施 的 公 廁 )提 供 服

務 。 私 人 處 所 所 需 的 服 務 ， 主 要 由 市 場 提 供 。  
 
因 應 收 集 化 學 廢 物 和 醫 療 廢 物 服 務 的 特 殊 性 質 ， 環 保 署 已

為 相 關 服 務 設 立 了 牌 照 制 度 ， 但 鑑 於 清 理 化 糞 池 沉 積 物 收

集 服 務 運 作 簡 單 ， 所 以 未 有 規 定 運 作 服 務 必 須 領 取 牌 照 。

我 們 至 今 亦 不 常 收 到 有 關 清 理 化 糞 池 沉 積 物 收 集 服 務 提 供

者 行 為 不 當 的 舉 報 。 目 前 ， 私 人 清 理 化 糞 池 沉 積 物 收 集 服

務 提 供 者 無 需 申 領 牌 照 ， 但 他 們 必 須 確 保 適 當 管 理 化 糞 池

沉 積 物 。 根 據 《 廢 物 處 置 條 例 》 (第 354章 )第 16條 ， 非 法 棄

置 會 被 檢 控 。  
 
2. 防 止 非 法 棄 置 排 泄 物 的 工 作 缺 乏 成 效  
 

(a) 根 據 第 2.51-2.53段 ， 環 保 署 及 食 環 署 在 2010年 至 2015年 間

共 收 到 55宗 投 訴 是 關 於 與 清 除 化 糞 池 沉 積 物 工 作 有 關 的 環

境 問 題 。 在 2013年 10月 至 2014年 10月 期 間 ， 兩 署 因 應 14宗

投 訴，於 北 區 一 個 山 坡 上 發 現 8次 非 法 傾 倒 的 排 泄 物，卻 未

能 發 現 涉 案 人 士 。 環 保 署 其 後 推 行 一 項 試 驗 計 劃 ， 於 非 法

棄 置 建 築 廢 物 的 黑 點 安 裝 監 察 攝 像 機 以 偵 察 該 非 法 行 為 ，

並 透 過 系 統 攝 錄 了 170宗 非 法 棄 置 建 築 廢 物 的 個 案 影 像，繼

而 提 出 46宗 檢 控 。 署 方 認 為 ， 有 關 安 裝 監 察 攝 像 機 的 成 效

如 何 ？ 有 個 案 未 被 成 功 檢 控 是 否 因 資 源 問 題 而 未 能 購 買 足

夠 攝 像 機 ， 或 是 有 其 他 原 因 ？ 如 環 保 署 及 食 環 署 往 後 繼 續

採 用 此 方 式 於 更 多 非 法 棄 置 廢 物 (包 括 排 泄 物 )的 黑 點 位 置

安 裝 監 察 攝 像 機 系 統 ， 預 計 有 關 費 用 為 何 ？  
 

答 覆 ：  
 
環 保 署 現 正 全 面 檢 討 透 過 監 察 攝 錄 系 統 試 驗 計 劃 獲 得 的 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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料 和 經 驗 ， 研 究 加 強 監 察 攝 錄 系 統 的 技 術 規 格 及 參 考 其 他

政 府 部 門 調 查 及 執 法 的 方 法 等 ， 以 制 訂 實 施 方 案 。 食 環 署

會 參 考 環 保 署 的 上 述 檢 討 結 果 ， 考 慮 如 何 改 善 現 有 執 法 措

施 ， 以 打 擊 在 公 衆 地 方 棄 置 廢 物 的 非 法 行 為 。   


